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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421 号

申请人：凯洛斯教育科技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842 号自编 13 栋之一 202。

法定代表人：贾喆，该单位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高静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莉，女，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申请人：宋云雷，男，汉族，1985 年 11 月 17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。

申请人凯洛斯教育科技（广州）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宋云

雷关于赔偿损失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凯洛斯教育科技（广州）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

人高静、张莉和被申请人宋云雷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

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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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交接工作造成的直接损失

243683.38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无法入账的经济损失

558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被申请人未给申请人与施

工单位造成补签合同，补打图纸的差旅费、误工费 2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本人于 2023 年 7 月 2 日向申请人发出被迫

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，此前也申请过劳动仲裁。申请人称本人

2022 年 8 月后负责仓管、采购、领取入库等工作，声称本人任

职期间签收 28 万余元物品，负责保管 30 余万元物品。申请人

所称岗位并非本人工作岗位，如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可知，合

同并未载明本人岗位为仓管，亦未写明本人的岗位职责。另外，

申请人提供的员工手册日期载明落款日期为 2021 年 4 月，亦未

说明本人工作岗位，而仓库员岗位职责的落款日期为 2022 年 8

月，由此可看出两份文件并非同一份，且本人签收回执日期为

2023 年 5 月 31 日，以上三份证据材料的日期无法对应上。盘

点工作非本人一人负责，而是由全公司人员负责，全员一起共

同盘点。关于快递签收问题，见申请人提供的快递显示的收货

人“高斯”“爱迪生”为班级名称，联系方式为本人电话，收货

地址为学校地址，收货人为各班级，本人曾提出不要留本人联

系方式，当庭出示微信聊天记录，聊天记录相对方为采购负责

人。即使预留的收件信息填写本人名字，也非由本人签收。关

于申请人提供的监控视频，本人已于 2023 年 7 月 2 日向申请人

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，本人当晚仅系回申请人处取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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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物品后离开。关于补打合同和图纸的问题，本人已将电

子版合同交接给对接人，因申请人的建筑物为违法建筑物，没

有通过验收，所以消防公司拒绝提供纸质版图纸，且申请人与

消防公司存在合同纠纷，申请人未收到纸质图纸与本人无关。

关于其他图纸，因申请人未结账，相关客户已准备起诉申请人，

所以无法将图纸发送至申请人，申请人与客户存在合同关系，

故该事项与本人无关。关于发票，施工单位称均已提供发票，

申请人所提供的资料中有相应的申请流程，本人已按照公司流

程走完申请，申请人所主张的事实与本人无关。且本人已与申

请人的合作方进行核实，合作方主张其并未要求申请人支付款

项，合作方亦主张申请人并未要求其补打图纸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赔偿损失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6

月 5 日入职申请人处，任工程监理，其单位认为被申请人离职

前的工作内容主要为仓管管理及兼任其他杂工工作，因被申请

人突然在2023年 7月 2日未到其单位上班，亦未进行工作交接，

导致其单位丢失价值 243683.38 元的物品。申请人提供 2023 年

7 月 2 日监控视频、快递单拟证明上述事实，监控视频拍摄时

间为 2023 年 7 月 2 日，拍摄的内容为被申请人手持一台类似电

脑主机的物品离开申请人处；快递单载明收货人的电话为被申

请人的电话号码，但收货人名称有部分快递单非被申请人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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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确认其入职时间及岗位，但主张其因申请人拖欠工资

于 2023 年 7 月 2 日向申请人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，申请人提

供的监控视频所拍摄到系其最后工作日收拾私人物品离开的画

面，其手持的电脑主机系其私人购买，并提供了购买主机的购

买凭证拟证明上述事实。被申请人另主张其工作内容不仅为仓

管管理，其工作内容包含了工程监理、工程维修、安保、运输

快递、取快递、安全巡视、监督外包人员施工情况、协助班级

老师安装教具及协助盘点仓库等工作，其非仓库实际管理者，

仓库的盘点工作亦系申请人全体员工协助完成，且仓库出库入

库均需在表格上登记。被申请人提供其与“冯**”聊天记录、

“阿基米德工坊盘点群”工作群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述事实，该

聊天记录载有被申请人与“冯**”沟通快递收取及入库、出库

等事宜。申请人主张其单位系在被申请人离职后发现其单位的

物品遗失后，才去调取监控录像及报警，但警察认为该案件属

于劳动争议的案件，故要求其单位先申请劳动仲裁，而其单位

暂时不能确定监控录像中的物品是否属于其单位。申请人另主

张不认可出库工作由冯**负责，应由被申请人负责，其单位确

认有入库表、出库表及签收表，但上述表格已遗失，故其单位

无法提供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在离职时未

进行工作交接导致其单位仓库遗失物品，申请人虽提供监控视

频及快递单欲证明被申请人收取或利用职位特殊性擅自取走其

单位的物品，但被申请人已提供证据对监控视频呈现的内容进



- 5 -

行解释说明，且申请人已自述其单位不能确认该物品系其单位

所有。而收取快递系被申请人的工作内容之一，因此，即便申

请人提供载有被申请人联系方式的快递单亦无法直接证明被申

请人擅自取走快递单上所载明的物品。鉴于申请人未能提供有

效证据证明其单位主张遗失的物品系被申请人个人原因造成

的，其单位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，本委认为申请

人关于被申请人未交接工作造成直接损失之主张，缺乏事实依

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经济损失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曾作出一些

费用申请，但其未能提供有效的发票作为依据，其单位怀疑被

申请人与施工方串通获取了这些费用。申请人提供付款申请单

拟证明上述事实，其中 2022 年 7 月 8 日、2022 年 7 月 28 日及

2023 年 4 月 25 日付款单显示创建人均为被申请人，“发票是否

已回收”一栏显示“否”，除 2023 年 4 月 25 日的付款单未载有

“通过”标识，其余付款单均显示审批通过，该审批流程包含

了多位审批者。被申请人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，但主张施工

方存在跳过其本人直接向申请人交付发票的情形。本委认为，

依查明事实可知，被申请人仅为费用的发起者，其不具有该费

用支付的决定权。申请人在知悉该笔费用未提供发票的情况下，

该费用仍通过了层层审批，其单位不应将该笔费用的支付责任

完全归咎至被申请人处。加之，申请人关于怀疑被申请人串通

施工方获取上述费用之主张，其单位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佐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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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无法证明其单位之主张客观存在，需承担对待证事实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本委认为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无法

入账的损失，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差旅费、误工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作为

发起人跟进合同签订事宜，但其单位发现有多份合同未进行签

订，后续仍需跟进补签事宜，将产生交通费及人力成本的损失。

虽该项仲裁请求金额并未实际发生，但该金额系其单位预计将

发生的损失。本委认为，依申请人自述可知，其单位主张的费

用并未发生，系其单位预估将要发生的金额。因此，本委认为

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和基础，遂本委认为

其该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，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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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陈隽英

二○二三年十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方正贤


